申请安居房承诺书
本人意向申请万宁市安居房，本人承诺：

一、提交的的家庭情况材料（家庭成员、工作、社保、住房、学历等）属实，没有虚报、瞒报情况。
二、本人在万宁市每年居住时间超过183天。
三、本人未享受过引进人才购房或住房补贴。

四、本人及家庭成员未享受过安居房或政策性住房(含房改房、集资合作建房、经济适用住房、限价商品住房、涉公商品住房、安居型商品住房、共有产权住房）
本人对承诺内容的真实性负责，并对提供虚假信息带来的后果自愿接受惩处，并对由此引起的系列问题负法律责任。
声明人（签字按手印）:
      年    月    日

